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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1              证券简称：旗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0-154 

 

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关于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如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将可

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将由费铮翔先生变更为盐城市城

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费铮翔先生变更为盐城市人民政

府。 

2、本次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江苏省国资委等有关国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并需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 10 月 9 日，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旗天科

技”、“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表决权委托协议>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费铮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铮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铮翔”），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上海圳远”）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与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盐城城南建设”）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同日，费铮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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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盐城城南建设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上海铮翔、上海圳远拟以协议转让

方式向盐城城南建设分别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38,454,51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55,518,61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93,973,12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

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7.00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的总额为 657,811,854.00 元。费

铮翔先生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02,066,331 股股份的投票表决权以及提名权、

提案权、股东大会召集、召开权、出席权等相关权利（以下统称为“表决权”）委

托给盐城城南建设行使，该表决权委托事宜自上述股份转让股份交割完成之日生

效。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收到上海铮翔、上海圳远的通知，上海铮翔、上海

圳远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与盐城城南建设签署了《关于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

对《股份转让协议书》的部分条款作出修改，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当事人 

转让方一：上海铮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二：上海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一”和“转让方二”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盐城市城南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费铮翔 

丁方：刘涛 

（二）《关于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书》第 5.3条修改为： 

5.3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受让方应当在转让方将本协议全部标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过户至受让方

名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各个转让方支付 100%的股份转让款。 

二、《股份转让协议书》第 7.1.3 条修改为： 

“标的股份涉及质押或存在其他的担保，转让方应当在本次交易事项取得江

苏省国资委同意的批复之前负责办理完毕解质押手续，确保对标的股份拥有完整

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瑕疵”。 

三、《股份转让协议书》第 8.1 条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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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股份交割完成后，旗天科技董事会设置 7名董事（含 3 名独立董

事），受让方提名 3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 1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 1 名为

董事长候选人”。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股份转让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除本补充协议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股份转让协议书》

的其他条款应继续有效。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转让股份

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取得江苏省国资委等有关国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并需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后，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

司的运营、管理等方面需要磨合，存在双方整合不达预期等因素带来的实际控制

人变更和公司平稳运营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关于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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